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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义:

• 合作社指的是由人们自愿组成的自治组
织；这种组织通过开拓成员共同拥有并民
主管理的事业来满足成员共同的经济、社
会与文化方面的需求与愿望。



价值观

• 合作社所依赖的价值观包括：自助、负
责、民主、平等、公平与团结。传统上，
合作社成员在道德价值方面讲求诚实、公
开、社会责任以及关心他人。



原则

• 合作社的原则指的是指导合作社将他们的
价值观付诸实践的方针。



原则一: 自愿及公开的成员资格

• 合作社是自愿成立的组织，向所有能够使
用合作社服务并愿意接受成员责任的人开
放；没有性别、社会阶层、种族、政治或
宗教方面的歧视。



原则二:  成员民主管理

• 合作社是由成员民主管理的组织。成员积
极地参与合作社的政策制定以及决策。被
选为代表的成员对所有成员负责。在初级
的合作社里，所有成员拥有平等的投票权
(一人一票)。其他层次的合作社同样也通过

民主形式管理。



原则三:  成员经济参与

• 各成员向合作社作公平的资产投入，并对合作社
的资产进行民主管理。通常，合作社资产中起码
有一部分是属于全社的共同财产。如果加入合作
社需要缴纳一定的资金，则成员通常就该笔资金
获得限量的补偿。成员就以下目的对盈余进行划
拨：通过设置储备金来发展合作社——储备金的

一部分不可分配；让成员依据他们与合作社的交
易获益；扶持全体成员同意的其他活动。



原则四:  自治与独立

• 合作社是由全体成员控制的自治自助组
织。如果合作社与其他组织(包括政府)达成

协议，或是从别处筹得资金，相关的协议
或安排必须确保全体成员对合作社的民主
管理，并须确保合作社的自治性。



原则五:  教育、培训与信息

• 合作社向其成员、民选代表、经理人以及
雇员提供教育与培训，使他们能够有效地
为合作社的发展作出贡献。合作社向公众
(尤其是年轻人和舆论领袖)提供相关信息，

阐明合作的性质与益处。



原则六:  合作社间的合作

• 通过与本地、国家或地区内以及国际上各
种组织的合作，合作社可以最有效地服务
于他们的成员并加强合作社运动。



原则七:  关注社区

• 通过采纳其所在社区成员认同的政策，合
作社能够对其社区的可持续性发展作出贡
献。



立法

• 加拿大联邦以及各省级政府有一部关于管
理合作社的法律——合作社法。

• 各合作社采用各自的关于合作社管理的附
例，但附例需与合作社法保持一致。

• 合作社法允许合作社选择规则项纳入附例



法律地位
加拿大合作社是独特的法人实体

• 这意味着合作社可以:
1. 拥有财产与土地

2. 买卖资产与土地

3. 与其成员或其他人签订合同

4. 使用银行帐户

5. 从借贷人处借贷

6. 雇用员工

除非附例限制某些活动



合作社法与附例

• 合作社法与附例通过以下方式管理合作社
成员的权利：

1. 制定成为成员的规则

2. 要求合作社召开成员会议

3. 规定成员应该如何选举董事会

4. 规定哪些属于重要事务且必须由成员决定

5. 规定一人一票



合作社客户

曼尼托巴普尔谷仓
• 谷物处理与销售
• 农场投入与服务
• 15,000名成员

Willow Park住房合作社
• 为成员提供住房
• 200个成员家庭

曼尼托巴合作社协会
• 合作社的合作社
• 信息互享
• 提供教育
• 与政府合作
• 12名成员



Kinloss 供水合作社
• 向8个农户家庭供水
• 建筑一个造价20万加元的供水系统

Ranchers上乘牛肉合作社
• 建立一个价值$16,000,000 的牛肉加工场
• 发售处理权利股份
• 每$100 股每年可以处理一头牛

Arnolds露营者合作社
• 提供娱乐设施
• 85名成员



其他类型的合作社

零售业合作社

• 出售食品、家庭日常用品、农场用品

• 出售汽油与农场用油

• 出售种子、肥料与农场原料

加工业合作社

• 生产家禽饲料

• 加工待售的农场产品



财务合作社 (信用联盟)
• 接受存款
• 发放贷款

儿童看护合作社
• 为正在工作的父母提供儿童看护服务

汽车合作社
• 购买供成员共同使用的一辆或多辆汽车



建立一个合作社
在加拿大建立合作社的七个步骤

阶段1 – 合作社的创意阶段

步骤1:  召集一群有共同兴趣的人

• 确定需要满足的要求:
– 失业或是工作不稳定

– 某些产品或服务的空白

– 标价过高的产品或服务

– 市场发展



• 确定创立该社所需的专业协助:
– 法律顾问

– 合作社规划人

– 可行性研究、商业计划以及财务顾问

– 会计顾问

– 其他



步骤2:  开展可行性研究

• 进行初步的市场调查
• 确定可利用的技术与财务协助
• 评估本地社区对该合作社的接受程度
• 判断该合作社是否包含最佳的法律框架、或合作社的类型选择是否最恰

当
• 定义合作社成员应有的获益(如质量、价格方面)及其特点：

– 提供的产品与服务(消费者合作社)
– 或是供销的产品与服务(生产商合作社)
– 或是薪酬与工作环境(雇员合作社)

• 评估该项目是否有潜力吸引起码需要达到的成员数量

如果该项研究不能得出有关成果，项目组应重新评价该合作社的理念。
如果研究显示合作社计划为可行，项目组可以进入下一步的工作。



阶段II – 协调建立合作社前的活动

步骤3:  举行组织会议

• 决定合作社的企业名称并选择总部所在地
• 定义合作社的任务(目标、目的)
• 选举一个临时的董事会及董事会秘书
• 向省级负责合作社事务的部门正式申请成立合作
社型企业(如为联邦级的合作社，则向加拿大工业
部提出申请)



步骤4:  开展可实施性研究

• 为可实施性研究从以下地方获取财政支持
– 成员的财政支持
– 特别津贴
– 以及/或者通过谈判获取技术协助或与某专门组
织达成企业启动协议

• 定义战略目标
• 评估各种战略情景、生产开支以及必需的
人力、物力与财政资源



• 评估各种财政启动情况

• 展开对预算报表与现金预算(收入与开支，
来自合作伙伴、信用联盟、银行贷款、政
府津贴以及成员股份资产的投资)的初步预
测

如果本研究发现，合作社计划看起来可行
但财政上不具可实施性，项目组应考虑中
止项目。如果研究显示新合作社在财政上
是可行的，项目组可以进入第三阶段的工
作。



阶段III – 组织及启动合作社

建立临时委员会并在临时董事会成员中分配工作

任务。例如：

• 计划委员会

• 培训委员会

• 起草附例的委员会



步骤5:  合作社的具体组织

• 确定合作社的结构，如果需要的话，定义成员的
类型(消费者、供应商、雇员)

• 确定各民主机构的角色与责任(全体大会、董事
会、委员会)

• 建立条款与附例
• 招募成员
• 组织并提供成员培训计划，培训内容为合作社的
经营与管理、年度会议的主持与举行(如“议会程
序”)、委员会或理事会的运作。



步骤6:  企业的组织

步骤6.A:  筹划企业的运作
• 草拟一份企业的组织结构图

• 筹划第一年度有关活动的运作

• 签订有关产品与服务(投入)的合同以及销售与营销合同(决
定于合作社的类型以及企业的性质)

• 设计并实施一个临时会计体系

• 定义每一职位的职责

• 准备薪酬计划

• 择聘合适的人选担任执行总裁以及总经理



步骤6.B: 筹划并组织企业的财政启动

• 确定成员股的价值

• 评估在运作的前三年中股资对于启动的价值(从成
员数量增长预期方面考虑)

• 准备较适宜的分配附例(如适用)



• 草拟前三个运作年度的整体财政计划

• 草拟商业计划

• 寻求外部财政伙伴的资金投入(如有必要)；风险
资金组织、私人基金或信用联盟的投资项目

• 申请政府的启动津贴(如有可能且必需)
• 向信用联盟或银行寻求中期贷款以及信用额度



步骤6.C:  招聘以及培训企业员工

• 择聘职员(这是执行总裁的责任，但在“雇员合作
社”里，招聘事务通常需要集体决定)

• 组织并提供员工培训项目

• 组织并提供合作社培训项目



步骤6.D:  确保企业运作的合法性

办理启动企业活动必需的法律手续并获取法律承认

• 联邦：为政府贴现、加拿大税务局提供涉及联邦
销售税(GST)与统一销售税(HST)的雇主数字信息

• 省级：就省级税务事务向省级税务局提供数字信
息

• 合作社有可能需要据其他联邦或省级政府部门法
规进行注册并获取牌照

• 市级：市级许可、雇主信息等



步骤7:  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

• 采纳有关附例

• 采纳商业计划

• 通过合作社在业界联盟中或跨业界合作社
组织中的成员资格

• 任命一位外部审计师

• 选举董事会成员以及其他委员会成员(如果
全体会议有能力这样做)



在运作过程中合作社应该

• 工作目标在于满足既定的需求

• 拥有来自成员的充分支持

• 盈利

• 为将来作储备

• 拥有一个良好的受尊重的董事会

• 提高成员的经济地位



在起草合作社法时政府应该考虑:

• 人民的真实需求

• 人们的技术与能力

• 可供使用的资源

• 合作社应享有的自由度与灵活度

• 如何尽最大可能简化规则与管理

• 若成员盗取或挪用合作社资产，应适用何种惩罚
条例

• 保证合作社财政稳健的措施

• 最重要的是，在提高乡村生活水平、生产力、经
济繁荣度以及人们自立能力方面，合作社所能发
挥的作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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